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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日月潭公有碼頭船席位使用契約書
管理機關：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機關）　　　　　　　　　
使用人：               (船名：          )（以下簡稱使用人）
茲就日月潭公有碼頭船席位提供為使用標的，經雙方同意並依誠信原則，訂定本契約各條款：
1、 使用標的物：
營運船席，供                     （船名）泊靠使用。
待命船席，供                     （船名）泊靠使用。
停航船席，供                     （船名）泊靠使用。
2、 使用期限：自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1日止。
3、 船席每席每月（以下同）使用費基準：（單位：新臺幣）
(1) 營運船席位每席4,800元整。
(2) 待命船席位每席2,500元整。
(3) 停航船席位每席1,500元整。
4、 使用費優惠與減免措施：
(1) 優惠措施：
1. 綠能獎勵優惠：
配合政府環境獎勵及綠能轉型之電動船，停泊於待命船席位，使用費優惠價2,400元整。
2. 年繳優惠：
一次性繳納全年度使用費，給予使用費再95折優惠
3. 優良船家優惠：
為機關認定之優良船家者，給予使用費再9折優惠。
4. 前述優惠之疊加，採相乘計算。若適用綠能獎勵優惠者，以該優惠價為基準進行後續優惠計算；其餘則以原基準使用費計算之。
5. 南投縣政府「日月潭航線(船舶)智慧旅運服務系統建置計畫」（下稱電子票證）正式啟用前之階段性限時優惠方案：
第一階段（自115年6月1日至116年5月31日止）：營運船席位使用費維持4,800元；待命船席位及停航船席位限時優惠使用費為500元。本期間待命船席位及停航船席位不適用本項第1款至第3款優惠措施（綠能獎勵、年繳及優良船家優惠）。
第二階段（自116年6月1日起至電子票證正式啟用前）：依本契約所訂使用費基準5折計收。
第三階段（電子票證啟用後）：依本契約所訂使用費基準計收。
(2) 旱季（枯水期）減免機制（減免時間起訖點依機關新聞稿發布日計算）：
1. 機關啟動浮排拖離作業起（約水位常態744m至739.5m間）：待命席位免繳使用費，營運席位及停航席位仍維持繳納。
2. 機關公告碼頭封閉期間（約水位常態739.5m以下）：待命席位及營運席位免繳使用費，停航席位則由機關依實際狀況認定有停泊困難之事實後，予以免繳使用費。
5、 應繳納之使用費：(計入優惠措施)
採月繳者：每月新臺幣           元整。
採年繳者：每年新臺幣           元整。
6、 使用費繳納方式
(1) 繳納方式：使用人應於南投縣渡船遊艇商業同業公會統一向機關申請簽約日起15日曆天內，依應繳納之使用費總額向金融機構（台灣銀行埔里分行059036070058，戶名：觀光發展基金日月潭風管處408專戶）一次繳清。
(2) 逾期違約金：使用人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繳交使用費予機關時，按月加收月使用費基準20%懲罰性違約金，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逾期七日內繳付者，免計收。
7、 履約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整。
8、 履約保證金繳納方式：
(1) 使用人應於南投縣渡船遊艇商業同業公會統一向機關申請簽約日起15日曆天向金融機構（台灣銀行埔里分行059036070058，戶名：觀光發展基金日月潭風管處408專戶）繳納。
(2) 使用人不得將此項履約保證金返還請求權讓與他人或出質。本項履約保證金應於契約失效、使用人交還使用標的物及履行本契約全部義務後，憑繳付時之收據由機關無息返還使用人。
9、 契約期間使用人就使用標的應善加保管維護，如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擅自改變致機關或第三者蒙受損害時，使用人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10、 使用規定：
(1) 未經機關同意，不得於使用標的物（水面及水下）及標的物側浮排設置任何物品及裝置。
(2) 使用人應妥善維護使用標的物側之浮排清潔。
(3) 使用標的物僅提供船舶停泊使用，機關對停泊之船舶不負擔保全責任，使用人應自行負責船舶及船上財物之保管。
11、 本契約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機關得隨時終止契約，並依剩餘天數比例退回使用費，惟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使用人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其他異議：
(1) 違反「日月潭公有碼頭管理要點」、「日月潭公有碼頭及設施禁止事項」。
(2) 違反經機關公告之相關規定，經本處勸導仍未見改善或情節嚴重者。
(3) 使用人將使用標的物全部或部分轉讓、分租、提供給他人使用或將使用權轉讓他人。
(4) 其他合於民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得終止契約者。
(5) 履約保證金因受本契約相關條款扣罰餘額不足50％，經機關通知限期補足，屆期仍未補足者，機關得認定使用人無妥善管理能力。依本款情形終止契約者，其履約保證金不足契約規定數額之差額，機關得逕自應退還之使用費中扣抵或另行追償。
12、 使用人違反各項約定，致機關受有損害時，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13、 使用人違反本契約各項得歸責使用人之不當或違反誠信原則行為，經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機關得逕自代為改善；代為改善所生之實際費用與損害賠償金一併自履約保證金內扣除，使用人不得異議；如有不足，機關得另行追償之。
14、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事變造成碼頭浮排嚴重損壞致使用人無法泊靠時，使用人得要求提前解約及依剩餘天數比例退回使用費。
15、 機關如因政策或相關法令需要，無法繼續提供使用標的物予使用人，得於20日前預告通知使用人終止本契約，並應依剩餘天數比例退還使用人已繳納之使用費，但使用人積欠之任何款項、違約金及損害賠償金，使用人同意機關逕自應退還之使用費中扣抵或另行追償，並依限撤離該碼頭船席位。
16、 使用人因故無法繼續履約，經機關同意後，得提前解約及依剩餘天數比例退回使用費，履約保證金於扣除積欠之款項、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金後，其餘額予無息返還。
17、 本契約書1式3份（正本2份、副本1份）。由機關及使用人執正本各乙份、南投縣渡船遊艇商業同業公會執副本乙份。
18、 雙方之通知、催告等之送達，以本契約所載地址或經雙方同意變更之新地址為送達地址。並以掛號函件之寄達，即生送達效力。
19、 履約保證金於契約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發還。
20、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1、 因使用人違約致機關支出之訴訟費用等（含律師費）由使用人負擔。
22、 如因本契約所致生之一切及相關爭議，雙方同意以南投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機   關：交通部觀光署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代表人 ：王智益
地   址：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599號
電   話：049-2855668









使用人：                   (船名：            )
統一編號：
代表人：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